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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岁末，河北省发生一起燃
煤电厂某机组点火阶段氮氧化物连续
4 小时以上排放超标案。这家电厂正
在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此次点火启动
是进行改造后的试运行。在研究处理
意见时，大家发生分歧。主要有两种
意见：

第一，给予行政处罚

理由是排放超标。依据主要有
两 个 ：一 是《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第 四
十 八 条 ：“ 违 反 本 法 规 定 ，向 大 气 排
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
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并由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二是《关于火电厂 SCR 脱硝系统
在锅炉低负荷运行情况下 NOx 排放
超标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函〔2015〕
143 号，是环境保护部 2015 年 6 月对
福 建 省 环 保 厅 请 示 问 题 的 答 复 ，其
中 明 确 火 电 厂 在 任 何 运 行 负 荷 时 ，
都 必 须 达 标 排 放 ，脱 硝 系 统无法运
行导致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高于排放

限值要求的，应认定为超标排放，并依法
予以处罚。

第二，不予行政处罚

主要理由是，燃煤发电厂在点火启
动阶段，氮氧化物排放超标不可避免。
具体而言，依据有 4个方面：

1.从工艺上看，燃煤发电厂在点火
启动阶段，脱硝脱氮装置不能正常工作，
排放超标不可避免。燃煤发电厂在点火
启动阶段，炉内温度不能满足脱硝脱氮
反应温度需要。脱硝脱氮装置正常反应
温度在 3200℃~4200℃之间。而点火启
动阶段，炉内温度不到 3000℃。

2.从运行负荷上看，燃煤发电厂在
点火启动阶段，只开启了六大辅机，还没
有并机发电，发电机组没有做功，即没有
运行发电负荷。

3.从法律规定看，这家电厂不存在
违法行为。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规
定，违反本法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
超 过 国 家 和 地 方 规 定 排 放 标 准 的 ，应
当 限 期 治 理 ，并 由 所 在 地 县 级 以 上 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而第三
十一条第一款则规定，新建、扩建排放
二 氧 化 硫 的 火 电 厂 和 其 他 大 中 型 企
业 ，超 过 规 定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或 者
总量控制指标的，必须建设配套脱硫、
除尘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控制二氧化硫
排放、除尘的措施。

这家电厂某发电机组进行超低排放
改造，不仅脱硫除尘，而且正在进行脱硝
除氮改造，严格落实了法律规定和要求，
在污染防治方面甚至比法律要求做得更
多，走在了全国燃煤电厂的前面。即使
按照新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
这个电厂在污染防治方面也没有违规。

4.从执法解释看，适用《燃煤发电机
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办法》
更为合适。

2015 年 6 月 19 日环境保护部对福
建省环保厅请示问题的答复，明确火电
厂在任何运行负荷时，都必须达标排放，
脱硝系统无法运行导致的氮氧化物排放
浓度高于排放限值要求的，应认定为超
标排放，并依法予以处罚。

而 2014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环境保护部印发了《燃煤发电机组
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办法》，

发改价格〔2014〕536 号，其中第十五条
第 二 款 规 定 ，因 发 电 机 组 启 机 导 致 脱
硫 除 尘 设 施 退 出 、机 组 负 荷 低 导 致 脱
硝 设 施 退 出 并 致 污 染 物 浓 度 超 过 限
值 ，CEMS 因 故 障 不 能 及 时 采 集 和 传
输 数 据 ，以 及 其 他 不 可 抗 拒 的 客 观 原
因 导 致 环 保 设 施 不 正 常 运 行 等 情 况 ，
应 没 收 该 时 段 环 保 电 价 款 ，但 可 免 于
罚款。

本案的意义，已超越案件本身。应
综合考虑法律、法规、标准要求与技术经
济可行性，按照有利于提高环境绩效的
原则，积极稳妥地予以处理。

作者单位:河北省环保厅

点火阶段氮氧化物超排罚不罚？
华冰群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徐
璐 王从帅 何剑连云港报道 江苏省
连云港市赣榆区警方日前再出新招，
设置“片区环保警察”助力环境执法。

“保护环境打击犯罪是我们的职
责。”赣榆区公安局食药环大队李大
康大队长说，赣榆是江苏区县一级成
立公安“食药环”大队较早的地区。
新环保法实施后，环境监察执法的力
度和难度都随之加大，赣榆警方专门
在大队抽调 5 名干警，划分区域与赣
榆环保局现有的 5 个环境监察中队
对接。

“环境执法人员只要是发现问
题，需要警方提前介入，片区环保警
察就可迅速到位。”赣榆区公安局食
药环大队教导员万洪波说，如果遇到
专职片区环保警察距离案发现场较
远，或有其他警务不能及时到场时，
这个片区的环保警察会协调案发地
的派出所快速出警。

环境执法人员时常遇到气焰嚣
张且极不配合执法的事主，致使调查

取证力不从心。赣榆区环保局法制
科徐璐科长说，“有了警方的大力支
持，我们今年查办环境违法事件和案
件顺手多了。”

连云港市赣榆区环保局副局长
陈茂顺告诉记者，赣榆区环监局现有
20 人，分 5 个监察分局，负责全区环
境 监 察 巡 查 工 作 。 截 至 2015 年 年
底，共出动执法检查人次 1700 余次，
检查企业 540 余厂次，全面排查违法
违规建设项目 603 家，其中责令停产
违法企业（经营户）52 家，责令限期
整改企业 41 家，立案处罚 16 起，处罚
金额 160 余万元，移送公安机关环境
违法案件 3件。

“我们已形成对外联合公安、法
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对内统一项
目环评、污染防治、环境监测、固废管
理等良性互动的执法机制。”赣榆区
环保局局长徐长平说，2016 年将按
照“联防，联治，联控，联动”原则，加
强与鲁苏边 界 环 境 保 护联合会成员
单位沟通交流，共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连云港赣榆区公安对接环境监察中队

片区环保警察助力环境执法

本报讯 今年 1 月 1 日起，新修订
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与
之前相比，新法对破坏大气环境的行
为更加具有针对性，惩戒也比以前更
加严厉。近日，浙江省桐庐县杭州笑
雪服饰有限公司就撞在新大气法“枪
口”上了。

1 月 5 日，新年上班第二天，桐庐
县环境监察大队会同杭州市环境监
察大队启动市县联合执法。

当执法队员来到位于桐庐县开
发区内的杭州笑雪服饰有限公司进
行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靠近锅炉房
附近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迎面而来。

在其锅炉配套的水膜除尘器碱
液 添 加 处 ，监 察 人 员 用 pH 试 纸 测
试，试纸一下子变成了深红色，液体
呈酸性。

按照规定，含有二氧化硫的锅炉
废气必须使用碱液等脱硫剂中和，在
二氧化硫达到排放标准后，才能排向

大气。而这家企业并没有按照规定
操作，导致二氧化硫直排，污染了大
气环境。

杭州笑雪服饰有限公司大气污
染违法行为是新大气法实施后，桐庐
县境内首例环境违法案件。

据了解，去年这家企业也因同样
的违法行为被桐庐县环保局立案查
处。当时，最多只能罚款 5万元。

新大气法明确，未按照规定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的，除了责令改正外，
最高能处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
金额大大提高，如果拒不改正，将责
令停产整治。

目前这家企业的涉嫌违法行为
已立案调查，桐庐县环保局对其下发
了整改通知书，若违法情节属实，除
依据法律法规予以严厉的行政处罚
和责令立即整改外，还有可能会依法
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理。

任丹萍 许灵珊周兆木

认真实施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桐庐查处首例大气污染案

本报通讯员孙俊杰 赵润德青岛
报道 1 月 8 日，山东省青岛市环保局
结合冬季控制大气工作，开展了贯彻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集中执法检查
行动，4 家企业因超标排污被查获，
每 家 单 位 均 面 临 10 万 元 以 上 的 处
罚。

据悉，这是新大气法实施以来，
青岛市开出的首批罚单。

1 月 8 日，由青岛市环保局领导
带队，青岛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
员、部分环保分局执法人员和监测人
员组成 4 个检查组，对市南、市北、崂
山、黄岛、城阳、平度、莱西的废气污
染源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检查工业污
染源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情况、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加油站油气回
收设施运行情况、机动车维修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情况以及危险
废物处置情况。

全天共出动执法和监测人员 34
名，检查工业污染源单位 32 家、加油
站 5 家、机动车维修企业及汽车 4S 店
4家，共发放新大气法宣传页 41份。

检查中，环保人员发现，大部分
排污单位能够严格落实新大气法，废
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转，污染物达
标排放。但仍有 4 家单位存在违法
行为：青岛华盛楼食品有限公司和青
岛绿友制馅有限公司二氧化硫超标
排放；青岛格锐达热电公司和青岛压
花玻璃有限公司氮氧化物超标排放。

青岛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
责令这 4 家单位立即整改，同时按照
新大气法要求，将处以 10 万元以上
的行政处罚。

天津市环保局、市高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5
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
染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就全市依法严厉打击环境
污染违法犯罪案件，提出建立健全行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联动机制、统一法
律适用、正确认定责任人、合理选择取
样点位等 5方面意见。

《意见》明确，要建立联席会议和
联合办案制度，慎用缓刑，注重没收犯
罪工具，可以根据预防犯罪的需要，禁
止被告人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从事相关
职业。

同时明确，没有依法取得排污许
可证排放污染物等 6 种情形，可认定
为主观故意，并明确将实施环境污染
违法行为的主要获利者作为重点打击
对象。

 在市委政法委统一领导
下，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联动机制

《意 见》提 出 ，建 立 联 席 会 议 制
度。每季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
查处涉嫌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以及联合
执法工作的有关情况，研究、协调、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建立联络员制度。各级部门分别
指定联络人员负责环境污染案件的查
处、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
等环节的协调沟通。

建立健全联合办案制度。环保部
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处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时，发现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线
索或者需要双方相互配合的，应及时
请求对方介入调查。环保部门发现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时，应当依法及
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抄送同级人民
检察院。

公 安 机 关 应 在 受 案 之 日 起 3 日
内，作出是否立案，或者对决定予以行
政处罚的，应当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
环保部门；对决定不予立案且认为不
符合行政处罚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
理由，同时退回案卷材料。

人 民 检 察 院 受 理 案 件 后 ，应 依
法 进 行 审 查 ，对 涉 嫌 构 成 犯 罪 的 案
件，依照法律规定，采取逮捕强制措

施 ，及 时 起 诉 。 应 加 强 对 环 境 保 护 主
管部门行政执法的监督、引导，加强对
涉 嫌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案 件 的 立 案 监 督 ，
对重大环境污染责任事故中有关部门
人 员 的 失 职 渎 职 等 职 务 犯 罪 行 为 ，依
法严肃查处。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时
应当慎用缓刑，应当进一步加大财产刑
的适用力度，并注重没收犯罪工具，以降
低再犯可能。可以根据预防犯罪的需
要，禁止被告人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从事
相关职业。

 没有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
排放污染物等6种情形，可认定为
主观故意

《意见》明确，责任人具有下列情形
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主
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放任环境污
染犯罪行为发生：

一是没有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
污染物的。

二是生产工艺、流程必然产生污染
物，但无污染防治设施或者虽然有污染
防治设施但没有正常使用的。

三是污染防治设施发生故障，在故
障发生后的规定时间内未采取有效处置
措施或者及时报告的。

四是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地
面漫流等不经过法定排放口排放污染物
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方式违
法排放污染物的。

五是将危险废物交由无经营许可证
的 单 位 处 理 、处 置 或 者 自 行 处 理 、处
置的。

六是曾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

对于不经过法定排污口排放污染物
的认定，《意见》明确，不经过法定排污口
或者未建设规范化排污口，利用其它开
放或者封闭、半封闭的沟、渠、管道排放
污染物进入外环境的，无论该沟、渠、管
道是否硬化、是否利用隐蔽时段或者隐
蔽方式排放污染物，均属于“私设暗管”
排放污染物。

关于外环境超标的认定，《意见》明
确，对于第一类污染物，在车间或者车间
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所得的超标数据应
认定为进入外环境的污染物超标数据；
鉴于重金属污染物对环境的损害存在积
累效应，在废水排放口、雨水沟或者查实
由该企业排入其他外环境处采样检测超
标的，均可认定为排入外环境的污染物
超标。

《意见》还同时对稀释废水、“重金
属”范围、危险废物、污染物排放量以及
建设项目违法行为适用《环境保护法》的
认定作出规定。

 正确认定责任人，将实施
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的主要获利者，
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意见》规定，在办理环境污染违法
犯罪案件时，要将实施环境污染违法行
为的主要获利者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如
参与经营管理的企业主要股东等。对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的生产、经营行为
会严重污染环境仍为其提供资金、场所、
设备的，应追究相应责任。

对生产、经营中的管理、指挥、组织
人员或者直接实施排放、倾倒、处置污染
物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
的人员，如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等，应按照“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法律责任。
对于其他操作人员或者普通执行人

员等，应分清责任，尤其在执法人员调查
取证中，具有拒不配合甚至阻挠调查、刻
意隐瞒真相、提供虚假信息等恶劣情节
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不具有以上情
形，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不追究刑事责
任，由相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6种情形下确定的采样点
位获取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定罪
量刑的依据

《意见》明确，有 6 种情形确定的采
样点位获取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定罪量
刑的依据：

一是在对排污企业实施现场检查
时，企业停产或者没有排放水污染物，但
有依法取得的证据证明企业有持续或者
间歇排放水污染物，并无合法排放污染
物途径的，经核实其生产工艺后，在产污
环节之后的废水收集池（包括槽、罐、沟、
管、地面等）内取样监测。

二是对稀释废水的，可以在稀释的
前一道工序或者环节取样，包括在车间
内或者处理设施排放处的槽、池、沟、管、
地面等处采样监测。

三是现场检查发现暗管，虽无当场
排放污染物，但在外环境有排他性排放
污染物痕迹的，可在暗管连接的废水收
集 池（包 括 槽 、罐 、沟 、管 等）内 取 样 监
测。有地表渗透方式排放行为的，采集
地表残留液作为检测样本。

四是利用雨水管网排放污染物的，
雨水管道（包括沟、井、渠）中有流动废水
的，确定废水来源、走向和排入外环境的
排污口后，在雨水管道中任意处流动的
废水采样监测。若雨水管道中为残留废
水，经查实该残留废水为企业排放的，采
集该残留废水。

五是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对于排
放含有第一类污染物废水的，不分行业
和废水排放方式，也不分受纳水体的功
能类别，一律在车间或者车间处理设施
排放口采样监测；无法在车间或者车间
处理设施排放口对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
水采样的，可以在废水总排放口或者查
实由该企业排放的其他外环境处取样
监测。

六是对于无组织排放废气污染物
的，应在厂界相应位置取样监测；无明显
厂界的，可以将废气排放车间外墙作为
厂界。

《意见》同时要求，全市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办理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
时，应当严格落实《意见》。

同时，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大力宣
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引导公众树立环
境保护法律意识，推动社会共同参与环
境保护。

天津5部门联合发布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意见

暗管排污可认定为主观故意
同时还对稀释废水、重金属范围、污染物排放量的认证作出规定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良

青岛严格执行新大气法
4家超标排污企业将面临 10万元以上处罚

智慧环保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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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环境监察人员正在对企业进行检查。 赵润德摄


